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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8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林務機關從業人員管理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:勞動基準法、勞資會議實施辦法、工會法 

三、探討研析： 

（一）報載，阿里山森林鐵路工會代表及聲援勞團共 50、

60 人，昨冒雨北上農委會抗議，要求恢復以前台鐵

局代管時期的福利、提高本薪至 3 萬元以上，未來政

府組織改造不得任意裁撤林鐵，並要求林務局長、文

資處長與工會定期協商，不得任意打壓。林鐵工會理

事長王裕凱表示，林鐵員工背負維護鐵道運作的任務，

是耗體力與高危險性工作，但第一線基層員工本薪大

都不到 2.8萬元，加上其他津貼，起薪更不到 3萬元。

以其本人為例，年資約 5 年，每月扣掉勞健保費用，

實領僅 2.6萬元。以前台鐵時期每年三節獎金、喪葬

補助、子女教育補助、退休互助金都有，去年 6月移

轉林務局後，福利大幅縮減，目前林鐵只剩 217人，

滿編268人，導致排班辛苦，必須使用兩周變形工時，

做 10 休 4，司機常要加班，很容易疲憊，影響行車

安全。 

（二）林務局對上述新聞回應重點如下： 

1、臺鐵局屬事業機構，林務局屬公務機關，兩者薪資結

構福利制度不同，為使原森鐵處人員移撥後，其薪酬

待遇不致降低，林務局特別參照原森鐵處的「阿里山

森林鐵路管理處人員管理要點」，薪資待遇、獎金、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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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法定福利措施及補助如年終獎金、考核獎金、春節

疏運獎金、安全獎金、乘務旅費、危險職務津貼、僻

地津貼等發放全數比照臺鐵，甚至有部分項目再調整

為優於臺鐵。該局深刻體認第一線員工的辛勞，雖政

府體制內薪資結構有其限制，若林鐵營運績效卓著，

將與農委會研議適度提高最基層員工之本薪。 

2、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為奉行政院核定設置之正

式機構，為林務局下轄之 8 個林區管理處及農航所之

後的第 10 個林務局附屬機關（構），絕非部分工會成

員指陳之「非常態性組織」，當然更沒有隨時會被裁撤

的可能。 

3、林鐵處於 107 年 7 月 1 日成立後，為儘速釐清勞工權

益相關事項，由勞方推舉 6 名代表與資方進行 2 次勞

資會議，至企業工會於 107 年 9 月 25 日核准登記後，

又再與工會共同召開 3 次相關會議，合計 5 次，該處

於彈性工時等事項皆依法遵循勞資會議協商結果辦理，

如工會對協商次數或層級有所訴求，溝通大門也隨時

敞開。 

4、林務局將參考過去數年的營運表現，預計於今（108）

年度針對基層從業人員制訂營運績效獎勵制度，以鼓

勵員工持續加強安全管理、改善營運績效，並進一步

強化創新行銷與服務等作為，讓國寶級的阿里山林業

鐵路成為享譽國際的文化地標。 

 （三）阿里山林業鐵路於 102 年起由臺鐵局設立的臨時編

組「阿里山森鐵處」協助營運，107 年行政院核定於

林務局下設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，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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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1 日成立，林鐵業務與人員由臺鐵移回林務局經

營管理。上述新聞主要有二重點，一是阿里山森林鐵

路從業人員從事耗體力與高危險性工作，勞方認為薪

資待遇偏低，資方（林務局）認同第一線員工的辛勞，

如林鐵績效卓著，再與農委會研議適度提高最基層員

工之本薪，甚或研議績效獎金制度。一是該局有定期

召開勞資會議或與工會協商，工會仍訴求林務局長、

文資處長與工會定期協商、政府組織改造不得任意裁

撤林鐵及法定福利以外之其他福利等。 

四、建議事項： 

（一）公部門不定期契約臨時人員薪資水準應符合職責繁重

程度 

    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

用要點」第 2 點規定，臨時人員係指機關非依公務人

員法規，且以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員。阿里

山森林鐵路從業人員係以「林務發展及造林基金」進

用之不定期契約臨時人員。行政院本（108）年 1 月

1 日訂頒生效之「公部門主動解決低薪方案」，係規

劃就公部門臨時人員等編制外人員月薪低於新臺幣

3 萬元者逐步調整至 3萬元。所謂「月薪」係指「平

均每月總薪資」，即每月固定給與之「經常性薪資」

加計非固定之獎金等「非經常性薪資」（如年終獎金

或工程獎金等）折算之每月平均支領數額。依報載林

鐵員工負責維護鐵道運作，是耗體力與高危險性工作，

但第一線基層員工本薪大都不到 2.8 萬元，因其加計

非經常性薪資後，所得方有 3 萬元，不屬於上述主動

解決低薪方案適用對象；勞方認為依工作性質本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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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每月固定給與之「經常性薪資」）應予提高。 

    公部門臨時人員人事費用進用來源為機關業務

費或作業基金，因經費資源有限，又或者負有公共性

目的，營收收入部分挹注基金有限，普遍而言，受限

於經費，臨時人員進用薪資不高。不定期契約臨時人

員是編制外長期僱用人力，如其職責程度確屬辛勞，

服務機關應積極尋求資源挹注，改善薪資水準，以留

任優秀人才。 

（二）「臨時人員」名稱建議改以其他適當名稱，並強化人

力資源管理效能 

    為積極回應民眾需求，政府職能增加，各機關業

務及人力需求皆有增無減，因編制人員員額被控管，

各機關常有進用臨時人員等非編制內人員之情形，為

免不當進用臨時人員，爰有上述要點之規範。另行政

院於 107 年 7 月 18 日核定「行政院暨所屬機關（構）

檢討運用勞動派遣實施計畫」，該計畫規定自 110 年

起，原則不再運用勞動派遣，各機關運用之派遣勞工

應於 108 年度勞動派遣總經費額度內，依業務性質檢

討改自僱臨時人員或其他人力運用方式；另依該計畫

改自僱之臨時人員，屬不定期契約進用者，視為經行

政院核定之不定期契約臨時人員。 

    依上述計畫，派遣人員如改為自僱人力（不定期

契約臨時人員），公部門進用之臨時人員人數勢必增

加，基於臨時人員係政府彈性人力運用之一環，以人

力資源觀點觀之，為增進臨時人員向心力，不宜以「臨

時人員」簡便分類人員性質及法規名稱。另其管理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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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應強化人力資源效能。 

（三）行政機關除依規定建置勞資會議外，更應強化與工會

之溝通 

    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及第 30-1 條變形工時、第

32 條延長工時、單月上限 54 小時、第 34 條輪班間

隔、第 36條例假調整及第 49 條女性夜間工作等等須

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

後才得實施。依上，工會同意權優先於勞資會議，但

如勞資會議成立於前，工會成立於後，勞資會議之前

同意事項工會仍有可能不認可而衍生爭議；亦有學者

指出勞資會議將勞動條件事項作為討論事項，有可能

攪亂勞資會議與團體協商之界限。企業工會為法定代

表勞工之法人組織，而勞資會議屬非法人組織，二機

制角色、效力及功能不盡相同。 

    上述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有定期

召開勞資會議或與工會協商，惟工會仍透過媒體主張

林務局長、文資處長與工會定期協商等，勞資雙方溝

通及互動情形仍應再予努力，才能有效協調勞資關係、

促進勞資合作。   

撰稿人：賴怡瑩 

 


